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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9）浙 0303破 20号
之一

2019年3月21日，本
院依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
裁定受理浙江齐力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
院查明，截至2019年9月3
日，浙江齐力科技有限公
司名下财产仅有商标拍卖
款共计5400元。经债权
人会议核查确认无异议债
权 总 计 为 5 户 7 笔
23610074.51元。本院认
为，浙江齐力科技有限公
司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
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
条、第7条、第107条第1
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
10月23日裁定宣告浙江
齐力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破 19号
之一

2019年3月21日，本
院依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
裁定受理温州市星日电控
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现查明，温州市星日
电控器材有限公司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该公
司股东未向管理人提供公
司印章、证照、账簿、财产
等，导致无法进行清算。
本院认为，温州市星日电
控器材有限公司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
请求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
院于2019年7月9日裁定
宣告温州市星日电控器材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
市星日电控器材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 初
4043号

李上清：本院受理原
告纪亚飞与被告李上清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 初
4393号

左丹、申月：原告温州
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 0303 民初 43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 初
4399号

王志强、王佑成：原告
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浙 0303 民初
4399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 初
5690号

夏启文、曹金竹、汪
耀：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夏启文、曹金竹、
汪耀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浙0303民初5690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4破 13号
之二

本院审理的温州亿新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指定北京德恒（温州）律
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进行
破产清算。现温州亿新鞋
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经
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9
月30日裁定终结温州亿新
鞋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43号
本院根据浙江乐清

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白象支行的申请
于2019年10月21日裁
定受理乐清市育晟电气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9年10月21
日指定温州富邦企业清
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乐
清市育晟电气有限公司
管理人。乐清市育晟电
气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19年12月8日前，
向乐清市育晟电气有限
公司管理人（申报地址：
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
香槟左岸1组团2幢704
室；邮编：325000；联系
人：钟星亮；联系电话：
15325528519、
15355775788）申 报 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乐清市育晟电气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乐清市育晟电
气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月17日下午14：30在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第七法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44号

本院根据浙江乐清
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虹桥支行的申请于
2019年10月21日裁定
受理温州中欣汽摩配件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9年10月21
日指定温州富邦企业清
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温
州中欣汽摩配件有限公
司管理人。温州中欣汽
摩配件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19年12月8日
前，向温州中欣汽摩配
件有限公司管理人（申
报地址：温州市瓯海区
梧田街道香槟左岸1组
团 2 幢 704 室；邮编：
325000；联系人：钟星
亮 ；联 系 电 话 ：
15325528519、
15355775788）申 报 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温州中欣汽摩配件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温州中欣汽
摩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2
月17日下午15：30在浙
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第
七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305 民 初
1043号

曾国友：本院受理的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洞
头区支行与被告曾国友
关于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你联系不上，无法采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转普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现定于2020年2月
4日15时00分于本院大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
判员倪海平担任审判长，
由人民陪审员褚金风、张
孚世（替补人民陪审员叶
元辉、林梅林）组成合议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45号
本院根据季先武的

申请于2019年10月21日
裁定受理浙江法泰实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9年10月21日指
定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浙江法
泰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法泰实业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2
月8日前，向浙江法泰实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
地址：温州市瓯海区梧田
街道香槟左岸1组团2幢
704室；邮编：325000；联
系人：钟星亮；联系电话：
15325528519、
15355775788）申 报 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浙江法泰实业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浙江法泰实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2
月18日下午14：30在浙江
省乐清市人民法院第七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9年10月
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
云娥申请宣告陈妙德失
踪一案。申请人陈云娥
称，陈妙德于2015年2月
28日下落不明。下落不
明人陈妙德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陈妙德将被
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陈妙德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陈妙德情况，向本院
报告。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9）浙 1124 民 初
1309号

魏中纯：本院受理原
告叶胜军与被告魏中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1124民
初130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魏中纯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叶胜军借款本
金8000元及利息（利息从
2018年3月31日起按月
利率20‰计算至付清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被告魏中纯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46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的
申请于2019年10月21日
裁定受理浙江锦山熔断器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9年10月21日指
定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浙江锦山熔
断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浙
江锦山熔断器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19年12月8
日前，向浙江锦山熔断器
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地
址：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
道香槟左岸1组团2幢704
室；邮编：325000；联系人：
钟 星 亮 ；联 系 电 话 ：
15325528519、
15355775788）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锦山
熔断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
锦山熔断器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2
月18日下午15：30在浙江
省乐清市人民法院第七法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411 民 初
3097号

王建芬、冯永兴：本院
受理原告嘉嘉兴鼎信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建
芬、冯永兴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411民初309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
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11 民 初
5013号

陈月英：本院受理原
告刘万容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0年2月
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6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0411 民 初
3274号

唐小锋：本院受理原告
陈晓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411民初3274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21 民 初
2731号

许龙华：本院受理原
告周燕群诉被告许龙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421 民初 2731
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该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视为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82民初2165
号

王子豪：本院受理原告
张思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不落明，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482民初2165号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9）浙0521民初2717
号

任才丽：本院受理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19）浙 0521 民 初
27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1638
号之一

程刚：本院审理原告贾
焱哲与被告程刚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523民初163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程刚给付
贾焱哲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
息（自2019年3月2日起按
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贾焱哲其他诉讼请
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1550元，由程刚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 浙0523民初2187
号

朱明安：本院受理原告
安吉耀明玻璃有限公司与
被告朱明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523民初2187号，判决内
容如下：被告朱明安支付原
告安吉耀明玻璃有限公司
货款29106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自2018年8月1日起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履
行。本案受理费560元、公
告费 650 元，合计诉讼费
1210 元，由被告朱明安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2154号

李有君：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市夜潮娱乐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有君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被告李有君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782民初
1215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解除原告义乌市
夜潮娱乐有限公司与被告
李有君于2018年6月2日签
订的《销售合作协议》；二、被
告李有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双倍返还原告
定金20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950元，由被告
李有君负担。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022号

石良珉：本院受理原
告楼春悌诉被告石良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726民初302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石
良珉归还原告楼春悌借
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自2015年5月
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付清。案件受理费3372
元，公告费650元元，由被
告石良珉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375号

朱泳：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顺字混凝土有限公司
诉被告浙江昊元建设有限
公司、朱泳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726民初337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顺字混凝土
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5798元，公告费
650元元，由原告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049号

薛爱铭：本院受理原
告薛成占诉被告薛爱铭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726民初304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薛
爱铭归还原告薛成占借
款本金180000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自2013年2月
20日起按月利率1.5%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3900元，公告费650元元，
由被告薛爱铭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581号

楼金星、季海英：本院
受理原告金飞燕诉被告楼
金星、季海英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726民初358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5057号

丁玲青：本院受理原
告丁友荣与你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1004民初5057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丁
友荣酒水款 199000 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80元，公告
费600元，合计4880元，
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
428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
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
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
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
台州市财政局，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604号

傅月嫦：本院受理
原告陈钰坤诉被告傅月
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 0726 民初
360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7404号

周淼：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淼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
限截至2020年02月05
日）。一、判令被告周淼
偿付全部本金49746.39
元、利息4235.16元，合
计人民币金额53981.55
元及自2018年12月10
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
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利
息。二、判令被告周淼
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其他
一切实现本诉债权的相
关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本案由审
判长朱丹、人民陪审员
童智凯、人民陪审员李
春兰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年02月06日0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7450号

祝路生：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台州银合按揭
消费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祝路生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0年02月06日）。1、
判令被告祝路生向原告
偿 付 代 偿 款 人 民 币
338860.11元及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
朱丹、人民陪审员童智
凯、人民陪审员李春兰
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
年02月06日0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7531号

苏辉：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苏辉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0年02月05日）。1、
判令被告苏辉支付丰收
信 用 卡 欠 款 本 金
14831.0 元 ， 利 息
2170.48 元 ，违 约 金
2715.22 元（利息、违约
金暂计至2019年04月
11日，此后的利息、违约
金按章程及合约规定的
方法计至实际还款日
止）。2、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本案由审判长朱丹、人
民陪审员童智凯、人民
陪审员李春兰组成合议
庭，定于2020年02月06
日09时10分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